
《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南》 

序言 

随着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专门服务儿童群体的公益组织不断壮大，

儿童公益行业逐步走向成熟。作为儿童权利的守护者，儿童公益组织更应从自

身做起，保障所有与本机构相关的人员、活动都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给儿童造成

任何可能的伤害。为此，国际救助儿童会、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北

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和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联合起草了

《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指南》，以期在公益行业建立起一套符合儿童利益最大

化的机构治理规范，实现儿童公益行业的自律和健康发展。呼吁公益同仁依据

本机构实际情况，基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条款，制定适用

于本机构的《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且相应建立起尊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

机构治理机制。 

1. 定义、立场及执行范围 

1.1 定义 

本指南所称的儿童指儿童公益组织所服务的不满18周岁的任何人，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未成年人”。 

本指南所称的儿童公益组织指以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组织，包括但

不限于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以及社会企业。 

本指南所称的儿童暴力指对儿童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体虐待（包括体罚）、性

暴力和性剥削、忽视或疏忽对待、商业剥削或其他形式的剥削，以及实际或可

能对儿童的情感和行为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长期或严重的不良情感对待或情感

伤害。 

1.2 立场 

我们承认儿童享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规定的一切权利。 

我们反对针对儿童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身体虐待、性暴力、忽视及情感

虐待。 

我们承诺通过教育、宣传、落实机构行为规范、运行举报机制等措施，最

大限度地避免给儿童造成任何可能的伤害，并在更大范围内倡导全社会关注儿

童保护、保障儿童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 

1.3 执行范围 

下列人员必须遵守儿童公益组织行为准则： 

 所有员工（包括全职和兼职员工）； 

 志愿者； 

 理事会/董事会成员； 

 签订短期合约的人，包括实习生、顾问、研究人员等； 

 捐赠方、记者、合作伙伴、供应商等任何因为本机构的工作可以直接接

触到儿童的人。 

 

2. 行为规范 

机构在招聘工作人员、志愿者、实习生和专家顾问时，应对其是否具有

不利于儿童的行为倾向进行风险评估，并在入职前开展儿童保护准则的

相关培训，在工作过程中跟进督导和阶段性评估，确保工作人员理解并

遵循准则要求。 

2.1 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 

 和儿童接触时，不使用含辱骂、攻击、污秽的语言。 

 尊重所有儿童的人格尊严，不随意评价儿童。 



 尊重不同地区儿童的风俗习惯。 

 为儿童提供服务时，不偏爱或忽视任何儿童。 

 确保在处理与儿童利益相关的事项时给儿童参与的机会，根据儿童的成

熟程度给予适当的考虑，不随意打断、阻止儿童发言，对于儿童的表达

和倾诉做到基本的同理和接纳。 

 所有关于儿童的宣传材料, 包括纸质的和电子材料，都以尊重儿童的最

大利益为原则，采用适合儿童理解能力的表达方式。 

2.2 保护儿童隐私 

 拍摄照片（视频）以及发布时需征求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同意。照片不得

随意公开发布，包括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 

 尊重儿童的隐私，不私自打听和泄露儿童的个人信息。 

 通过服务活动获取的儿童资料必须由专人妥善保管，避免任何人随意接

触、随意获取。 

2.3 避免与儿童有不适当的接触 

 避免出现远离他人、与儿童独处的行为。 

 避免与儿童有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禁止触摸儿童身体敏感部位，禁止

对儿童采取任何有性挑逗嫌疑的行为。 

 工作人员不应该单独与一名或多名儿童住宿, 无论是否住宿在员工家、

项目工作点或其它任何地方，如果情况特殊，必须提前获得机构负责人

以及儿童法定监护人的同意。 

2.4 保护儿童的安全 

 禁止让儿童参与危险性的活动。组织外出活动时，应充分保护儿童，切

实保证儿童安全。 

 不得雇佣童工。 



 不得让儿童从事有害的行为,如吸毒、观看色情或暴力音像资料等。 

 机构有责任评估服务环境安全风险，确保以儿童安全视角设计安排服务

设施。 

3. 报告、回应及处理 

3.1 报告及回应 

 机构应建立违反本准则的举报和处理制度，并建立适用于儿童的便捷而

安全的举报申诉渠道。 

 机构的任何工作人员如接到儿童或他人举报、发现或怀疑他人存在违反

本儿童保护准则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机构主管报告，若此人为嫌疑人，

则直接报告给上一级主管。 

 当有举报发生时，必须在 24 小时内启动机构内部回应机制。在决定应

对处理有争议或顾虑的活动中，应把“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准则和一

切解决办法的出发点。 

 在任何儿童受到暴力的情况下，儿童都不应受到指责。工作人员应向儿

童明确指出受虐或举报不是他们的错误。 

 在处理过程中，儿童的意见应当被充分地尊重和予以考虑，并让儿童知

道机构将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安全。 

 儿童应获知下一步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工作人员对于调查的情况和儿童的信息应该严格保密。 

 如果机构内部不能处理或该情况不适宜由机构内部处理，应将顾虑报告

外部相关机构，寻求合作和帮助。 

 如果工作人员发现儿童在其家庭、学校或社区等场所遭受暴力或有受暴

风险，依据《反家暴法》相关条款，向公安机关报案。 

3.2 处理 



如果违反儿童保护准则的行为被证实，最严重可导致： 

 对员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对志愿者，终止志愿关系； 

 对顾问，终止顾问关系； 

 对合作伙伴，暂停／终止合作。 

   

此外，如果该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儿童公益组织应该联系当地的执法部门，

确保儿童得到保护，犯罪者受到法律的严惩。 


